
智行理财网
信用卡恶意透支是如何被判定的？大家一定要了解！

信用卡恶意透支是如何被判定的？
根据《刑法》规定，“恶意透支”属于信用卡诈骗的犯罪行为。

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9年联合发布的司法解释对“恶意透支”
的条件做出明确规定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
，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3个月仍不归还的，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
规定的“恶意透支”。

 一、非法占有为目的

只有具备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”的透支行为才属于“恶意透支”。

哪些行为属于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”呢？

1、知道自己没有还款能力而恶意大量透支，并且不能按时还款，发生逾期，最终
无法归还欠款。无还款能力的判断，是考察行为人是否有还款能力以及是否发生特
殊困难而导致无法还款。

2、使用透支金额进行违法活动。有目的的使用透支金额进行违法活动，而导致无
法还款。

3、肆意挥霍透支金额，导致无法还款。明知没有条件而却使用透支金额肆意消费
等行为。

4、透支后逃逸，与银行切断联系方式。透支后故意躲避银行、更换电话号码、住
址等行为。

5、恶意转移透支金额，隐匿财产。透支后有意将资金转入其他人账户，或者为他
人购买财产，从而达到隐匿财产的行为。

6、其他恶意非法占有，拒绝还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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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、催收后，仍不还款

发卡行两次催收后，3个月内仍然不还款，属于“恶意透支”。

反之，如果持卡人未达到两次催收通知或者文书，那么在被催收后，三个月内如果
归还欠款，则不属于“恶意透支”。

总之，非法占有为目的，且被催收2次3个月后仍未还款者，可判定为恶意透支。恶
意透支将严重影响征信，随着征信体系的不断完善，未来征信将影响到我们生活的
方方面面。所以要树立个人的良好信用，同时也要正确运用信用卡，合理规划使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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